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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
考核考试办法

（2006年 12月 21日卫生部令第 52号发布 自 2007 年 2月 1

日起施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

医师资格考核考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

法》第十一条的规定和医师资格考试的有关规定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以师承方式学习传统医学或者经多年

传统医学临床实践医术确有专长、不具备医学专业学

历的人员，参加医师资格考试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考核是对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

员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评价和认定，分为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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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医学师承出师考核（以下简称出师考核）和传统医

学医术确有专长考核（以下简称确有专长考核）。

第四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全国传统医学

师承人员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的监督

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“传统医学”是指中医学和

少数民族医学。

第二章 出师考核

第六条 出师考核由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具体

组织实施。

第七条 师承人员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

或者具有同等学力，并连续跟师学习满 3年。

第八条 师承人员的指导老师应当同时具备下

列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中医类别中医或者民族医专业执业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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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资格；

（二）从事中医或者民族医临床工作 15 年以上，

或者具有中医或者民族医副主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

职务任职资格；

（三）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特的技术专长；

（四）遵纪守法，恪守职业道德，信誉良好；

（五）在医疗机构中坚持临床实践，能够完成教

学任务。

第九条 师承人员应当与指导老师签订由国家

中医药管理局统一式样的师承关系合同。

师承关系合同应当经县级以上公证机构公证，跟

师学习时间自公证之日起计算。

第十条 指导老师同时带教师承人员不得超过

两名。

第十一条 师承人员跟师学习的形式、内容，由

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制定。

第十二条 出师考核内容应当包括职业道德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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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水平，重点是传统医学专业基础知识与基本技

能，学术经验、技术专长继承情况；方式包括综合笔

试和临床实践技能考核。

具体考核内容、标准及办法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

制定。

第十三条 申请参加出师考核的师承人员，填写

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式样的《传统医学师承出师

考核申请表》，并经核准其指导老师执业的卫生行政

部门、中医药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，向省级中医药管

理部门提出申请。

第十四条 申请出师考核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考核申请表；

（二）本人身份证明；

（三）二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 2张；

（四）学历或学力证明；

（五）指导老师医师资格证书、医师执业证书、
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，或者核准其执业的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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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部门、中医药管理部门出具的从事中医、民族医

临床工作 15 年以上证明；

（六）经公证的师承关系合同；

（七）省级以上中医药管理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

材料。

第十五条 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对申请出师考

核者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，符合考核条件的，发放准

考证；不符合考核条件的，在受理申请后 15 个工作

日内向申请出师考核者说明理由。

第十六条 出师考核每年进行一次，具体时间由

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确定，考核工作开始前 3个月在

辖区内进行公告。

第十七条 出师考核合格者由省级中医药管理

部门颁发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式样的《传统医学

师承出师证书》。

第三章 确有专长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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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确有专长考核由设区的市级卫生行

政部门、中医药管理部门组织实施。

第十九条 申请确有专长考核的，应当同时具备

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依法从事传统医学临床实践 5年以上；

（二）掌握独具特色、安全有效的传统医学诊疗

技术。

第二十条 确有专长考核内容应当包括职业道

德和业务水平，重点是传统医学专业基础知识及掌握

的独特诊疗技术和临床基本操作；方式包括综合笔试

和临床实际本领考核。

具体考核内容、标准及办法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

制定。

第二十一条 申请确有专长考核的人员，填写由

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式样的《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

长考核申请表》，并经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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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后，向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、中医药管理部

门提出申请。

第二十二条 申请确有专长考核的应当提交下

列材料：

（一）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考核申请表；

（二）本人身份证明；

（三）二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 2张；

（四）申请人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出具的证

明其从事传统医学临床实践年限的材料；

（五）两名以上执业医师出具的证明其掌握独具

特色、安全有效的传统医学诊疗技术的材料；

（六）设区的市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、中医药管

理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第二十三条 确有专长考核每年进行一次，具体

时间由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、中医药管理部门确

定，考核工作开始前 3个月在辖区内进行公告。

第二十四条 考核合格者由负责组织考核的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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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行政部门、中医药管理部门发给由国家中医药管理

局统一式样的《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》，并报

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备案。

第四章 医师资格考试

第二十五条 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

试是评价申请医师资格者是否具备执业所需的专业

知识与技能的考试，是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的组成部

分。

第二十六条 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

试方式分为实践技能考试和医学综合笔试，实践技能

考试合格的方可参加医学综合笔试。

考试的具体内容和方案由卫生部医师资格考试

委员会制定。

第二十七条 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取得《传统医

学师承出师证书》或《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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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在执业医师指导下，在授予《传统医学师承出师

证书》或《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》的省（自治

区、直辖市）内的医疗机构中试用期满 1年并考核合

格，可以申请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。

第二十八条 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取得执业助

理医师执业证书后，在医疗机构中从事传统医学医疗

工作满 5年，可以申请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。

第二十九条 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申请参加医

师资格考试应当到规定的考点办公室报名，并提交下

列材料：

（一）二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 2张；

（二）本人身份证明；

（三）《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》或《传统医学

医术确有专长证书》；

（四）试用机构出具的试用期考核合格证明；

（五）执业助理医师申报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，

还需同时提交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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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复印件；

（六）报考所需的其他材料。

其他报考程序按医师资格考试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三十条 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试

的组织管理与实施，按照医师资格考试有关规定执

行。

第三十一条 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

试合格线由卫生部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确定。

考试成绩合格的，获得卫生部统一印制的《医师

资格证书》。

第五章 处罚

第三十二条 申请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人

员在申请或者参加考核中，有下列情形的，取消当年

参加考核的资格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假报姓名、年龄、学历、工龄、民族、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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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、学籍和伪造证件、证明、档案以取得申请考核资

格的；

（二）在考核中扰乱考核秩序的；

（三）向考核人员行贿的；

（四）威胁或公然侮辱、诽谤考核人员的；

（五）有其他严重舞弊行为的。

第三十三条 卫生行政部门、中医药管理部门工

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，出具假证明，提供假档

案，在考核中弄虚作假、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

舞弊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三十四条 在医师资格考试过程中发生违规、

违纪行为的，根据医师资格考试违规处理有关规定进

行处罚。

第六章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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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所指传统医学临床实践是

指取得有效行医资格人员从事的传统医学医疗活动，

或者未取得有效行医资格人员但在中医、民族医执业

医师指导下从事的传统医学医疗实习活动。

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

解释。

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2月 1日起施行。

1999 年 7 月 23 日发布的《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

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暂行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
